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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合计约2亿元（仅为本金，不含利息、诉讼费等费用）

一、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 年10月1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下属

公司部分资金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89），公司与下属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千里电子” ）因借款合同纠纷，被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 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深圳中院” ）提起诉讼，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2018年7月，公司收到一审判决，深圳中院（2017）粤03民初2460号

《民事判决书》。 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3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9）

1、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公司及民生银行均不服一审判决。2018年7月，公司及民生银行分别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重新对案件中

律师费进行判定。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终1908号：

（1）维持深圳中院（2017）粤03民初246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保千里电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民

生银行偿还贷款本金2亿元及利息209,753.42元，并承担该笔贷款本金2亿元自2017年9月29日起按照年利率 7.1775%计

算的罚息，及尚欠利息209,753.42元自2017年9月29日起按照年利率 7.1775%计算的复利；以上罚息、复利均计至保千里

电子付清贷款本金及利息之日止；”不变；

（2）变更深圳中院（2017）粤03民初246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保千里电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民

生银行赔偿律师费424000元；”为“保千里电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民生银行赔偿律师费583000元；”

（3）变更深圳中院（2017）粤03民初2460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公司对保千里电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公司代偿后，有权向保千里电子追偿；” 为：“公司对保千里电子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代偿后，有权

向保千里电子追偿。 ”

(4)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二、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司目前资金链紧张，无充足资金偿还债务，可能导致民生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导致公

司账户中已被民生银行冻结的资金被强制划转，公司被冻结的资产被强制拍卖。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具体如下：

序

号

当事人名称 案由 标的 案号 备注

1

保千里电子 （原

告）

深圳市华旭昌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被告）

被告破产 债权5.3万元 （2016）粤03民破134号

已结案，公司普

通债权未获偿

2

保千里电子 （原

告）

上海科匠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被告）

技 术 合 同

纠纷

132.84万元

（2017） 粤 0305 民 初

11843号

一审未决

3 小豆科技（原告）

上海鹏达计算机系统

开发有限公司（被告）

技 术 合 同

纠纷

30万元

（2018） 粤 0305 民 初

3114号

一审未决

4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

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合同纠纷 200万元

（2017） 京 仲 裁 字 第

1198号

仲裁已结，对方

退回192万

5

深圳市晟达仪器设

备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6.73万元、 利息及诉

讼费

(2017)粤0306财保615号

(2017) 粤0306执保

7501号

（2018） 粤0306民

初3170号

结案

6

深圳市瑞鑫工业品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3.61万元及诉讼费、

保全费、利息

(2017)粤0306财保616号

(2017) 粤0306执保

7299号

（2018） 粤0306民

初3163号

结案

7

惠州市联翔精密部

件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20.20万元及违约金、

诉讼费

（2018） 粤 0306 民 初

5438号

一审已决

8

深圳市君华宇和工

业品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60.09万元及利息、诉

讼费

（2018） 粤 0306 民 初

3106号

一审已决

9

深圳市中冀联合技

术股份有限公 司

（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4.5万元及违约金、

诉讼费

（2018） 粤 0306 民 初

3023号

（2019） 粤0309执

异3号

一审已决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借 款 合 同

纠纷

10,312.87万元

（2018）粤03民初292号

（2018） 粤03执异

783号

调解结案，收到

执行裁定书

11

华融通供应链管理

（深圳） 有限公司

（原告）

庄敏、保千里电子、

公司（被告）

合同纠纷 23,699.3万元

(2017)粤03财保81号

（2018） 粤03民初

301号

一审未决

12

深圳市安尼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70.31万元及违约

金、诉讼费

（2018） 粤 0307 民 初

1308号

（2018） 粤0307执

7288号

一审已决

13 公司（原告）

庄敏、陈海昌、庄明、蒋

俊杰（被告）

股 权 转 让

纠纷

12895.75万股 公 司

股票及诉讼费

(2017)粤03民初2381号 一审未决

14 李绿华（原告）

庄敏（被告）、公司（第

三人）

股 权 转 让

纠纷

93,213.06万元 （2017）粤民初83号 一审未决

15

汇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原告）（被告）

公司、 保千里电子、鹏

隆成、保千里（香港）

（被告）公司、保千里

电子、鹏隆成（原告）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9,994,321.09 美 元

及违约利息、案件受

理费、律师费、保全

费、公告费你

（2017）粤03财保47号

(2017) 粤 03 民 初

2058号（本诉）

(2017) 粤 03 民 初

2002号（反诉）

达成和解协议

1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

（原告）（被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

（原告）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28257万元及罚息、

律师费30万元、诉讼

费、财产保全费

（2017）粤03财保49号

（2017） 粤03民初

2041号

（2018） 粤 民 终

2071号

一审已决，二审

进行中

1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2亿元及利息、复利、

罚息、诉讼费

（2017）粤03财保57号

（2017） 粤03民初

2460号

（2018） 粤 民 终

1908号

终审判决

18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深圳分公 司

（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1亿元及利息、 律师

费、诉讼费

(2017)粤03民初2340号 一审已决

19

东方点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原告）

徽商银行 （第三

人）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10,810万元及资金

占用成本、诉讼费

（2017） 沪01民初1356

号

一审已决

2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原

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1亿元及利息、复利、

罚息、诉讼费、保全

费

(2017)�粤03民初34号 一审已决

2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1、1亿元及利息、复

利、罚息；2、补足银

行承兑保证金522.62

万元；3、已到期承兑

汇票垫付 1,590.10

万元及罚息；4、诉讼

费

(2018)粤03民初13号

（2019）粤03执459

号

（2019）粤03执433

号

一审已决

22

深圳金海峡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原

告）

公司、 保千里电子、爱

尔贝特（被告）

票据纠纷

5000万元及利息、担

保费、诉讼费、保全

费

(2018)粤03民初156号 一审已决

23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被

告）

借 款 合 同

纠纷

1.55亿及相关利息、

律师费155万元、诉

讼费、质押小豆股权

优先受偿

（2017） 苏01民初2755

号

一审已决

24

重庆德邦物流有限

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被

告）

公 路 货 物

运 输 合 同

纠纷

39.92万元及诉讼费

（2018）渝8601民初109

号

一审已决

25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申请执行

人）

庄敏、 保千里电子、公

司（被申请人）

借款纠纷

（2017）苏执7号

（2018） 苏0113破

申8号

一审已决

26

深圳市联宇德电子

有限公司（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65.85万元及诉讼费、

利息

（2018） 粤 0309 民 初

1380号

一审已决

27

深圳市凯利仕电子

有限公司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55.28万元及诉讼费、

保全费

（2018） 粤 0306 民 初

8916号

一审已决

28 打令智能（原告）

国家行政管理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被告）

行政诉讼

（2017） 京73行初5768

号

一审已决

29 打令智能（原告）

国家行政管理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被告）

行政诉讼

（2017） 京73行初6593

号

一审已决

3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华侨城支

行（申请人）

保千里电子、公司（被

申请人）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3亿元及利息、复利、

保全费、仲裁费

(2017)粤03财保58号

（2017）深仲裁字第

2181号

一审已决

31

公司（原告）（被上

诉人）

郑利梅（被告）

（上诉人）

房 屋 租 赁

合同纠纷

租金9.91万元， 物业

1.01万元及诉讼费

（2017） 粤 0305 民 初

10965号

(2017) 粤 03 民 终

18051号

2018 （粤）0305执

1214号

二审已决

32

佛山市正鑫隆电器

实业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577.03万元及违约

金、诉讼费、保全费

（2017） 粤 0306 民 初

23687号

（2017） 粤0306执

保5245号

一审已决

33

佛山市联云技术有

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纠纷

311.31万元、 保全费

诉讼费3.07万元及违

约金

(2017)粤0306民初23692

号

一审已决

34 打令智能（原告）

深圳服世汇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

合同纠纷

和解， 执行金额5.65

万元

（2016） 粤 0305 民 初

11214号

（2017） 粤03民终

918号

(2017) 粤 0305 执

3462号

二审已决

35

保千里电子 （原

告）

深圳市蓝魔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被告）

技 术 委 托

合同纠纷

2415355.05 元 及 违

约金

(2016)粤0306民初21357

号

（2017） 粤0306执

28958号

一审已决，对方

承担退费及违

约责任

36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288.31万元及违约

金、诉讼费、保全费

5000元

(2017)粤0306民初26420

号

（2019） 粤0306执

恢580号

一审已决

37

深圳国昌鸿精密五

金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被

告）

加 工 合 同

纠纷

85.6万元及利息

（2018） 粤 0306 民 初

6261号

一审已决，二审

进行中

38

深圳市汇瑞鑫光电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76.03万元及违约

金、诉讼费

（2018） 粤 0306 民 初

1127号（2018）粤 0306

执保309号

一审已决

39

深圳市鼎力达螺丝

五金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224758元及利息

诉讼费

（2018）粤0306民初117

号

一审已决

40

上海富昱特图像技

术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著 作 权 纠

纷6案

2.4万元及诉讼费

(2018)粤0306民初26899

号-26904号

一审已决

4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原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被

告）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2亿元及利息及诉讼

费

（2017） 粤03民初2520

号

（2019）粤03执834

号

一审已决

4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原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被

告）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1亿元及垫付罚息及

诉讼费、保全费

（2017）粤03财保56号

(2017) 粤 03 民 初

2380

一审已决

43

东莞市鑫华玻璃工

艺制品有限公 司

（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47.78万元及违约

金、诉讼费、保全费

(2017)粤0306财保542号

(2017) 粤0306执保

6991号

（2018） 粤0306民

初字228号

一审已决

44

惠州市亚美鑫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38.89万元及逾期利

息、诉讼费

（2018）粤0309民初473

号

一审已决

45

东莞市培宇自动化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1.01万元及诉讼费

（2016）粤0309民初8号

（2018） 粤0309民

初2504号

一审已决

46

深圳生溢快捷电路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53.58万元及诉讼费

（2018） 粤0306民初字

8096号

一审已决

47

深圳云里物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被

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44.02万元及违约金、

诉讼费

（2018） 粤0306民初字

10731号

一审已决

48

深圳市东奥科技有

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35.77万元及诉讼费

（2019） 粤0306民初字

9905号

（2018） 粤03民终

17069号

（2018） 粤03民申

562号

驳回原告诉求，

一审已决

49

深圳市发得快科技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被

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47.05万元及违约金、

诉讼费、保全费

（2018） 粤0306民初字

第6269号

一审已决

50

深圳金霸王精密电

子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6.85万元及诉讼费

（2018）粤0309民初587

号

一审已决

51

深圳金霸王精密电

子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6.83万元及诉讼费

（2018）粤0309民初588

号

一审已决

52

深圳金霸王精密电

子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0.19万元及诉讼费

（2018）粤0309民初589

号

一审已决

53

深圳市瑞钧科技有

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40.20万元及利息、诉

讼费

（2018）粤0309民初922

号

一审已决

54

江苏盛泽东方农发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 保千里电子、爱

尔贝特（被告）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8,000万元及利息、

诉讼费

（2018） 粤03民初1517

号

一审已决

55

深圳市丰巨泰科电

子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继续履行合同

（2018） 粤 0309 民 初

1789号

一审已决，继续

履行合同

56

洛银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被

告）

租 赁 合 同

纠纷

7,445.68万元 （2018）豫03民初329号 一审未决

57

苏州市农发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原

告）

公司、 保千里电子、爱

尔贝特（被告）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5,005.44万元

（2018） 粤03民初2211

号

一审未决

58

深圳市昆仑模型科

技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4.24万元及利息、诉

讼费

（2018） 粤 0309 民 初

2069号

一审已决

59

东莞市康立电子有

限公司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9.73万元及违约金、

诉讼费

（2018） 粤 0309 民 初

2130号

一审已决

60

保千里电子 （原

告）

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

告）

确 认 合 同

无效纠纷

1.98亿元

（2018） 粤 0305 民 初

14965号

一审已决，二审

进行中

61

保千里电子 （原

告）

舞钢市保华科技有限

公司（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088.05万元

（2019） 粤 0309 民 初

4543号

已立案

62

洛银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原告）

九鹿鸣、 保千里电子、

庄敏、卢俊、公司、中鑫

源（被告）

融 资 租 赁

合同

1943.74万元

（2018） 豫 0391� 豫 初

205号

一审未决

63

深圳市鹏展通信有

限公司（原告）

公司、 打令智能 （被

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734.72万元

（2018） 粤 0305 民 初

14788号

一审已决，对方

已提起上诉

64

华卫侠士 （北京）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彼图恩科技有

限公司（被告）

广 告 合 同

纠纷

100万元及利息、诉

讼费

（2018） 粤 0305 民 初

16141号

一审已决，二审

进行中

65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

限公司（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3000万元及利息、证

明通知书、诉讼费

（2018） 粤 0309 民 初

5131号

一审已决，二审

进行中

66

金明柱等18人 （申

请人）

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

司（被申请人）

劳 动 人 事

争议

80.79万元

深 龙 劳 人 仲 [2018]

1053-1070号

仲裁已决

67

深圳市图雅丽特种

技术有限公司 （原

告）

深圳市联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被告）

房 租 租 赁

合同纠纷

21.84万元

（2018） 粤 0309 民 初

6657

被告将21.84万

转入图雅丽，撤

诉结案。

68

汉华易美 （天津）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原告）

公司（被告）

著 作 权 纠

纷

10万元 （2018）京0108民初 一审未决

69

东莞市圣锐模具科

技有限公司 （原

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0.07万元及利息、案

件受理费

(2018) 粤0309民初6691

号

一审已决

70

保千里电子 （原

告）

广州车品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被告）

服 务 合 同

纠纷

20万元

（2018） 粤 0309 民 初

3753号

达成和解协议

71

旗瀚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合同纠纷 2,475.61万元

（2018)粤0309民初3866

号

一审未决

72

深圳市彼图恩科技

有限公司（原告）

深圳市益佰年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157.4万元

（2019） 粤 0305 民 初

1381号

已立案

73 谢秋相（申请人）

深圳市协创兄弟房车

有限公司

柳州延龙汽车有

限公司（被告）

劳 动 仲 裁

纠纷

22.76万元

深龙劳人仲 （园山）案

[2018]1086号

仲裁已决，对方

已起诉

74

深圳市彼图恩科技

有限公司（原告）

深圳市思瑞网络信息

有限公司（被告）

合 同 买 卖

纠纷

626.74万元

（2019） 粤 0305 民 初

1457号

一审未决

75 公司（原告）

庄敏 深圳日昇创沅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海

昌、庄明、蒋俊杰

一 元 回 购

注销股份

1359971698股公司

股票

（2019） 粤 0306 民 初

2997号

已立案

76 吕元（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被

告）

合同纠纷 29万元

（2018） 粤0309诉前调

5595号

一审待开庭

77 公司（原告）

六零加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44.9万元

（2019） 粤0305诉前调

2744号

已立案

78 图雅丽（原告）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

限公司（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9491.99万元 （2018）粤03破390号

被告正在破产

程序中

79

北京中外翻译咨询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服 务 合 同

纠纷

3.30万元

2019京0102民初第8370

号

达成和解

80 保千里电子

深圳市警豹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被告）

买 卖 合 同

纠纷

380.95万元

（2019） 粤 0309 民 初

4547号

已立案

81

中小投资者起诉案

件1195例（原告）

公司、相关股东、高级

管理人员（被告）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责 任

纠纷

22,752.80万元

1144例已出判

决 书 ，34 例已

撤诉，判决赔偿

金额4908.67万

元。其他尚未开

庭。

82

申请劳动仲裁的离

职员工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劳动纠纷 3,071.33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55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传闻情况

2019年4月8日午间，个别媒体发布了标题为《赫美集团：与英雄互娱重组正常推进 终止投资系第三方单方行为》的

报道。 在上述报道中有涉及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赫美集团”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进展的不

实内容报道，并有多家媒体转载。 针对报道中提到的相应内容，为了避免对投资者产生误导，现澄清说明如下：

二、 澄清说明

报道中称“赫美集团表示，截至2019年4月8日，本次重组项目进展顺利，因上市公司资产处置及债务剥离方案尚在

进行中，经汉桥机器厂与迪诺投资协商一致，允许汉桥机器厂分期支付上述款项以保障偿债保证金的履行” 。上述媒体报

道为关于公司的不实信息。

2019年4月2日，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收到天津迪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诺投资” ）发出

的终止通知，迪诺投资决定单方终止《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王磊、天津迪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同时公司与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英雄互

娱” ）于2019�年3�月1�日签署的《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也一并

自动终止。 2019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已终止。

2019年4月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206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经公司认真分析与核查，已于2019年4月4日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交了《关注函回复》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日、2019年4月4日及2019年4月8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 特别提示

针对此次媒体报道，公司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了解及处理，并及时发布澄清公告。

若因相关媒体的误导性报道对公司造成恶劣影响，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及公司的利益，公司将保留追究相关当事人

法律责任的权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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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07

股票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19-026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8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5人，亲自出席董事15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依据《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对激励对象的考核情况，激励对象夏建国、龚保国、刘建勋、刘兴

宇、苏波、胡小清、熊建华等7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郭焱、潘成国、王云珍等3人因正常退休，根据实际在岗时间折算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其余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同意对上述10名激励对象持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2,101,069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4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之

《方大特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之

《方大特钢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600507

股票简称：方大特钢 编号：临

2019-027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方大特钢”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8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5人，亲自出席监事5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并表决，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一、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基本情况

依据《方大特钢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方大特钢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夏建国、龚保国、刘建勋、刘兴宇、苏

波、胡小清、熊建华等7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资格，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郭焱、潘成国、王云珍等3人因正常退休，根据实际在岗时间折算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其余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同意对夏建国等1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合计2,101,069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之

《方大特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方大特钢2018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

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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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方大特钢” ）于2019年4月8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2017年12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方大特

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关联董事已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

见。

（二）2018年2月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方大特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等，关联董事已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

见。

公司于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22日在内部将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三）2018年3月6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

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四）2018年3月29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

〈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相关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

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身份进行了核查。

（五）2018年4月1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上海分公司完成了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公司向

1688名激励对象授予12,377.85万股，公司总股本由1,326,092,985股增加到1,449,871,485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原因、数量、价格

根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激励对象夏建国、龚保国、刘建勋、刘兴宇、苏

波、胡小清、熊建华等7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所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10,000股将由公司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5.4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激励对象郭焱、潘成国、王云珍等因正常退休，其所持有的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1,069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5.4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二）回购资金总额与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应支付的回购限制性股票总价为11,385,482.81元，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6,092,985 0 1,326,092,9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3,778,500 -2,101,069 121,677,431

总计 1,449,871,485 -2,101,069 1,447,770,416

四、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449,871,485股变更为1,447,770,416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由1,

449,871,485元减少为1,447,770,416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

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导致的注册资本减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方大特钢2018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

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方大特钢本次回购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的回购原因、回购数量及回

购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

次回购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等事宜，并按照《公

司法》、《章程》等有关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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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4月2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4月24日 九点整

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4月24日

至2019年4月2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19年4月8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详见2019

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方大特钢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

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07 方大特钢 2019/4/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印章）及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代理人应持委托人及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和授权委

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4月18日-19日8:30-11:30，14:00-16:30

2019年4月22日-23日8:30-11:30，14:00-16:30

3、登记地点：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

4、传真号码：0791-88386926� � � �联系电话：0791-88396314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按已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确认其与会资格；

2、现场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3、通讯地址：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邮政编码：330012。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4月24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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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015 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4月8日下午2:00

在北京海淀区文慧园甲12号楼4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4日以电子邮

件和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董事8人，实际参会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王元京、戴金平和李岳军以通讯方式参会。

会议由董事长赵福君主持，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进行审议表决。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详见2019年4月9日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确保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全权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

三、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19年4月9日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19-046

债券代码：128015 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

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

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时，持有久其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92号”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6月8日公开发行了780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8,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412号” 文同意，

公司78,000万元可转债已于2017年6月2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久其转债” ， 债券代码

“128015” 。 截至2019年4月4日，转股价格为12.86元/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779,784,000元（7,797,840张）。

二、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规和《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

明书》” ）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7年12月1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久其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2.97元

/股。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而新增的707.08万股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9月27日，久其转债的转

股价格于2017年9月27日由初始的12.97元/股调整至12.90元/股。

因公司已于2018年7月4日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久其转债转股价格将由12.90元/股调整为12.87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而新增的79万股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1月7日， 久其转债的转股

价格于2018年11月7日由12.87元/股调整至12.86元/股。

三、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

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截至本议案提交之日， 公司A股普通股股价已出现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90%（即11.574元/股）的情形，已满足《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因此董事会拟提

议按照《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修正“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同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

向下修正后的“久其转债” 转股价格不低于前述审议向下修正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

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如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时，上述任一指标高

于调整前“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12.86元/股），则“久其转债”转股价格无需调整。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19-047

债券代码：128015 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 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决议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24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23日至4月2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下午15:00至2019年4月24日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

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4、股权登记日：2019年4月19日

5、会议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6号公司504会议室

二、 出席会议对象

1、 截至2019年4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

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 会议审议事项及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本次会议所有议案 √

1.00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

关事宜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9日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持有久其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表决。

上述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四、 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9年4月22日和2019年4月23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6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复印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司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3）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通过信函、传真及上门方式登记（登记须在2019年4月23日下午17:00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一” 。

五、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

的具体操作流程请见本通知“附件二” 。

六、 会务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6号（邮编100176）

联系人：刘文佳

联系电话：010-58022988

电子邮箱：liuwenjia@jiuqi.com.cn

传真：010-58022897

七、 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4、本次大会预期1小时，与会股东所有费用需自理。

八、 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附件一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按照以下指示对会议议案投票，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

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本次会议所有议案 √

1.00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

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的议案》

√

注：您如欲投票表决，则请在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栏目内填上“√”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

“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投票意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联系方式：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联系方式：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79� �投票简称：久其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4月24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15:00至4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

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

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证券代码：

002194

证券简称：

*ST

凡谷 公告编号：

2019-038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于2019年4月3日、4月4日、

4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向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及管理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均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披露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19-024）， 预计2019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00万元～3100万元。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前述业绩预计不需要修正。

2、公司于2019年4月3日披露《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3）。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核准，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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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19年3月产销量详细如下(单位:台)：

车型

销量 产量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

增减

(%)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累

计

去年

同期

增减

(%)

哈

弗

哈弗H2

5,

699

10,

467

-45.

55

12,762

27,

409

-53.44 6,028

10,

806

-44.22 13,085

26,

867

-51.30

哈弗H4

3,

050

1,

429

113.4

4

6,685 1,429 367.81 2,874 1,605 79.07 6,567 1,605 309.16

哈弗H6

31,

131

38,

358

-18.

84

101,

893

127,

744

-20.24

32,

058

39,

527

-18.90

101,

550

122,

785

-17.29

哈弗H9

1,

077

1,

254

-14.

11

2,495 4,025 -38.01 1,228 1,262 -2.69 2,832 4,046 -30.00

哈弗M6

10,

192

4,

335

135.11 27,290

10,

542

158.87

10,

198

4,068 150.69 27,183

10,

670

154.76

哈弗F5

3,

425

——— ——— 10,616 ——— ——— 3,575 ——— ——— 10,820 ——— ———

哈弗F7

14,

512

——— ——— 40,234 ——— ———

14,

110

——— ——— 39,741 ——— ———

哈弗其

他车型

1,

484

4,

052

-63.

38

4,063 9,374 -56.66 1,535 4,094 -62.51 4,153 9,754 -57.42

哈弗小

计

70,

570

59,

895

17.82

206,

038

180,

523

14.13

71,

606

61,

362

16.69

205,

931

175,

727

17.19

W

EY

VV5

2,

063

7,

094

-70.

92

5,198

21,

674

-76.02 2,048 7,181 -71.48 5,332

21,

575

-75.29

VV6

5,

461

——— ——— 15,315 ——— ——— 5,533 ——— ——— 15,465 ——— ———

VV7

2,

613

7,

036

-62.

86

5,670

21,

274

-73.35 2,732 7,098 -61.51 5,871

21,

331

-72.48

P8* 110 ——— ——— 436 ——— ——— 137 ——— ——— 474 ——— ———

WEY小

计

10,

247

14,

130

-27.

48

26,619

42,

948

-38.02

10,

450

14,

279

-26.82 27,142

42,

906

-36.74

SUV合计

80,

817

74,

025

9.18

232,

657

223,

471

4.11

82,

056

75,

641

8.48

233,

073

218,

633

6.60

长

城

风骏

15,

005

13,

430

11.73 36,496

31,

737

15.00

15,

061

13,

399

12.40 37,123

33,

973

9.27

长城C30 237 792

-70.

08

593 1,415 -58.09 226 820 -72.44 689 1,716 -59.85

欧

拉

欧拉R1*

4,

002

——— ——— 7,588 ——— ——— 4,019 ——— ——— 7,726 ——— ———

欧拉iQ*

3,

029

——— ——— 6,508 ——— ——— 3,085 ——— ——— 6,808 ——— ———

欧拉小

计

7,

031

——— ——— 14,096 ——— ——— 7,104 ——— ——— 14,534 ——— ———

总计

103,

090

88,

247

16.82

283,

842

256,

623

10.61

104,

447

89,

860

16.23

285,

419

254,

322

12.23

其中：出口

5,

919

4,

607

28.48 12,615

10,

488

20.28 ——— ——— ——— ——— ——— ———

注：哈弗其他车型包含：哈弗H1、哈弗H5、哈弗H7、哈弗H8；

*为新能源车型。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

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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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和证券事务代表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吕莹女士提交的辞去副总经理职务的报告。 吕莹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其报告自送达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鉴于原证券事务代表安一唱女士已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于2019年4月7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

聘任郑谦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郑谦女士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并已取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郑谦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附件：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郑谦女士，1972年出生，工程师职称，大学本科学历。曾任黑龙江乳业集团售后服务部经理、市场部

部长、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大科技市场负责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哈尔滨国

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郑谦女士于2014年2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